
华泰财险附加扩建、改建及维修工程条款（2025 版） 

经双方同意，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合同总价值不超过本保单载明金额的扩建、改建及维修工程。 

如果工程的合同总价值超过本保单载明金额，被保险人须提前通知保险人，保险人保留对此工

程收取附加保险费的权利，否则，保险人有权拒绝按本附加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